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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香港電訊」或「本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連同香港電訊信託(股份代號：6823)） 

 

監管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經本公司董事會於 2018 年 2 月 6 日修訂及批准 

 

組成 

1.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於 2011 年 10 月 11 日決議成立一個董事會轄下委員會，稱爲監管

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於香港電訊信託與本公司的上市日期起生效。 

[澄清備註：自香港電訊信託與本公司於 2011 年 11 月上市日期起，本委員會取代電訊盈科監

管事務委員會（原於 2000 年 10 月 13 日成立）負責與電訊事宜相關的工作。] 

目標及角色 

2. 委員會的主要目標是： 

(a) 確保香港電訊集團與長江和記集團、長江實業集團及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信報」）

的所有交易均按公平條款進行； 

(b) 監察香港電訊與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長江和記」）及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長江

實業」）之間的關係、香港電訊與新城廣播有限公司（「新城」）之間的關係、香港電訊與

TOM 集團有限公司（「TOM」）之間的關係，以及香港電訊與信報之間的關係，以確保

香港電訊、長江和記、長江實業、新城、TOM 及信報各方以及他們各自的聯繫人士並無

從事反競爭行爲，即根據《競爭條例》規定，競爭事務當局合理地認爲目的在於妨礙、

扭曲或限制在香港的競爭，或達致如此效果的行為；以及 

(c) 確保本公司全面遵守監管責任。 

成員 

3. 委員會成員須由董事會委任，並最少包括兩名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但李澤楷先生

除外），另最少包括一名本公司獨立董事。 

4. 委員會主席須由董事會委任。 

5. 本公司公司秘書須對委員會提供支援。 

出席會議 

6. 委員會於其認爲適當時可邀請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成員或其他人士出席委員會會議。 

7. 本公司公司秘書或其代名人須爲委員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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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次數 

8. 委員會須於其認爲對執行職責而言屬適當的情況下召開會議。 

權力 

9. 委員會獲授權向任何僱員索取所需的任何資料，以履行職責。 

10. 委員會獲授權於履行職責時，在其認爲有需要的情況下就其職權範圍內的任何事宜諮詢外界

法律意見或其他專業意見，費用由本公司承擔。 

職責 

11. 除董事會可能不時指定的任何其他職責外，委員會的職責亦包括： 

(a) 檢討並監察本公司、其聯繫人士及聯屬公司與長江和記集團及長江實業集團進行的所有

交易，包括監察香港電訊與長江和記及長江實業之間的關係、香港電訊與新城之間的關

係、香港電訊與 TOM 之間的關係，以及香港電訊與信報之間的關係，包括監督及監察相

關匯報及監察系統的程序；以及 

(b) 檢討及監察本公司有否全面遵守監管責任。 

會議程序 

12. 委員會會議及程序須受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有關監管董事會會議及程序的條文所規限，惟董

事會不時另行釐定者除外。 

13. 會議的法定人數爲兩名委員會成員。 

匯報程序 

14. 委員會須於董事會例會或於其他有需要的時間或情況下，以口頭或書面形式向董事會匯報其

活動。 

15. 委員會秘書須安排向董事會成員分發委員會會議記錄／書面決議案。 

檢討次數 

16. 本職權範圍須於有需要時檢討，並可不時由董事會作出修訂。 

 


